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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衍义”真的无限吗？
———再论皮尔斯的解释项理论

赵 星 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理论，并由此推及 的“无 限 衍 义”学 说 给 当 代 符 号 学 理 论 带 来 了 重 大 影 响。但 若

仔细考究皮尔斯相关学说，就会发现皮尔斯并未将其相 关 理 论 停 留 在“无 限 衍 义”，而 是 在 其 笔 记 中 不 停 地 思 索 符

号衍义的最终归属问题。这一思索既使皮尔斯解释项理论得到系统扩充，更使其符号学理论展现出强烈的社群特

性。并且，经过皮尔斯解释项前后期理论的完善，他关于符号表意过程特性的观点也更加清晰，也即符号表意具有

开放性、动态性、持续性以及社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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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释 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理 论 是 皮 尔 斯 为 当 代

符号学理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它使得符号表意的

重心放在 了 接 受 者 这 一 端。由 解 释 项 所 推 演 出 的

“无限 衍 义”（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或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ｍｉｏ－
ｓｉｓ）学说，则证明了符号表意过程具有动态性、开放

性以及持续性；这使当代符号学彻底打开自身，拥抱

开放、多元的符号学。然而，很少有研究仔细考究过

皮尔斯解释项理论的演变以及该理论对其符号学理

论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国内现有对皮尔斯解释项概

念及其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理论前期，也即主

要把解释项视为一种“思想符号”（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ｇｎ），
并由此推演出“无限衍义”说来阐述符号表意过程的

动态性和开放性。
实际上，皮尔斯并未将符号表意过程的特性停

留在“无限衍义”，而是不停地发展解释项理论，进而

提出“最 终 解 释 项”（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这 一 概

念，为符号衍义之路寻找其最终归属。因此，要真正

理解皮尔斯“无限衍义”学说的内涵及其演变，则必

须理清解释项这一术语自身的发展史。
一、作为思想符号的解释项：皮尔斯无限衍义说

溯源

所谓“无限衍义”，就是指符号表意过程一种持

续开放的动态过程，符号意义的解释与传播过程在

理论上永无终点。从符号学理论史的角度来说，皮

尔斯之所以能断言符号表意过程所具有的这种开放

性与动态性，主要是他早期从“思想符号”的角度去

探究解释项及其相关特性。
根 据皮尔斯，解释项作为由符号－对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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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所构 成 之 符 号 三 元 关 系（ｔｒｉａ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 一 部

分，是符号存在之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

符号只 有 能 被 解 释 成 符 号 才 能 成 为 符 号”（ＣＰ　２．
３０８，即为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献》第２卷，第３０８
段。本文遵照国际皮尔斯研究引用规则，采取此夹

注形式。下同）。简言之，任何一个符号，无论它与

其对象的关联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约定的，都必须以

“被解释成为一个符号”为必要条件，否则它就不是

一个符号。因此，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所谓符号的

“解释项”，就是符号接收者对该符号意义进行解释

所得出的相关 产 物。不 过，解 释 项 作 为 符 号 意 义 之

解释的产物却并非是一个静态的结果，也并不单纯

是符号的“意 义”。根 据 皮 尔 斯 自 己 的 解 释，“解 释

项”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它既可指符号接收者根

据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也可以指接受者所进行的解

释或翻译，还是可以指接受者因为符号所具体做出

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反应。由此，解释项应当被视为

一个复合概念，任何它所进行的单一解读，都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曲解了皮尔斯的原初含义。
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在理论

早期主要把解释项视为“思想符号”。他坚持认为，
任何思想都是符号［１］２１３；因此解释项就是前一个思

想（也即符号）对后一个思想（也即解释者心中）所发

展的另一 符 号。“（符 号）可 以 对 某 人 讲 话，也 就 是

说，它可以在那个人的心中创造一个相等的符号，甚
至是一个更为发展的符号。它所创造的这个符号，
我把它称之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２］４６。

从上文可知，解释项实则是符号接收者在符号

表意与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解释思想，而这种

思想本身就是符号，因而这个思想符号又需要其他

思想进行解释。如此类推，这种符号思维的序列就

可以得出一个最直接的结论，即所有思想都是符号。
由此皮尔才 进 一 步 补 充 说 明 道，“不 存 在 任 何 例 外

……一种法则，即每个思想符号、都会被翻译成或者

被解释 成 随 后 一 种 符 号（ａ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ｏｎｅ）……”
（ＣＰ　５．２８４）。

换言之，每一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每一个思想

都是把符号过程三个要素联系起来。由此，思想本

身就是一个动态持续的符号生产过程。同样，一般

意义上的符号过程也就是一个由一个符号到另一个

符号，永无止境的意义延展行为。皮尔斯在《鲍德温

心理学与 哲 学 词 典》有 关“符 号”这 一 词 条 中 说 到：
“符号是任何一种事物，它可以使别的东西（它的解

释项）去指称一个对象，并且这个符号自身也可以用

同样的方式去指涉它的对象；解释项不停地变成新

的符号，如 此 延 绵 以 至 无 穷（ａ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ＣＰ　２．
３０３）。

皮尔斯在此处的意思是：要了解一个符号，就必

须要一个解释项；而在符号接收者心中，要说明一个

解释项，就必须开展另一个符号过程；也即这一解释

项又必须要另一个符号进行解释，如此延续，以至无

穷。换言之，每一个解释项在接收者现在都可以变

成一个新的符号，由此构成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

解释项。符号过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

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 一 个 符 号 来 解 释 。这 也 就 是

皮尔斯把符号与解释项均视为思想符号，从而仅一

步推导出“无限衍义”学说的理论根源。
皮尔斯在早期从作为思想符号的解释项推演出

无限衍义这一表意特性，其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充分

证明了符号 表 意 过 程 的 开 放 性、持 续 性 和 动 力 性。
解释项的不停演变与发展，意味着符号的意义本身

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因此不用衍义就无法讨论意

义，意义本身就是衍义。在这个层面上说，符号表意

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动力性的。
这也从根本上与索绪尔封闭式的“符号系统观”

区分开来。索绪尔则认为符号在本质上是二元的，
并且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连接是任意武断，由此一个

符号的意义则只能在符号系统之中得出，这使得符

号必然走向封闭。而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性，不仅

在于用理据性代替了索绪尔所谓的任意性，也不仅

在于一系列的三分式，更主要在于皮尔斯强调坚持

无限衍义这一原则。
二、从思想符号到解释项三分：皮尔斯解释项理

论演变

然而，无限衍义这一学说本身也有颇多值得商

榷的地方。首先，无限衍义意味着符号表意在理论

上永远没有终点。实际上，在表意实践中，任何符号

都必然会在某处停止。大部分符号活动由于解释过

程中的实际原因———接受者个人的能力，解释意愿，
或者简单因为时间不够———总会停止于某些意义的

积累点上，不会延伸下去。
皮尔斯为此解释道，“正由于解释会成为一种符

号，所以可能需要一种补偿性解释，它和已经扩充过

的符号一起，构成更大的符号；按照这种方式下去，
我们将会，或者说应当会最终触及符号本身”（ＣＰ２．
２３０）。然而，这种最后 的“符 号 本 身”是 什 么？艾 柯

说，“最终符号实际上不是符号的，而是结构那样的

把混合性 衔 接 起 来 的 整 体 语 义 场”［３］３１。赵 毅 衡 解

释道，“‘所谓整体语义场’就是文化。一个符号的无

限衍义，最后可能延及整个文化”［４］１０９。但这在符号

·９３１·



实践中也不可能的，否则每个符号过程都是殊途同

归。
其次，按无限衍义理论，任何意义就成为了人们

在心中主观衍义的结果；既一切都处在符号之中，那
么意义自身的客观性就丧失了。那么，意义确立的

标准又在何 处？正 如 肖 特（Ｔ．Ｌ．Ｓｈｏｒｔ）指 出：“否

定指称的明确性，这只是掩饰有些人害怕面对实在

的幌子，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人把他的见解强

加于我们其 他 人 身 上：‘我 的 观 点 与 别 的 一 样 是 好

的，因此我要让你接受我的观点！’否定真相之后留

下一个真空：权利意志为填补上。”［５］４５

实际上，皮尔斯并没有一种停留在“无限衍义”
这一观点上，而是转向进一步探寻意义延展的归属，
通过对解释项进行符号现象意义上的三分类，来寻

求符号的最终解释项。从１９００年以后，皮尔斯就一

直尝试着对解释项进行分类，他不断探索使用各种

术语，并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李斯卡（Ｊａｍｅｓ　Ｌｉｓｚ－
ｋａ）的统计，１９００年 至１９０９年 期 间，皮 尔 斯 至 少 对

解释项进行了十多次种分类尝试［６］６５。并且在这些

三分类中，皮尔斯都引入了“最终解释项”的这一概

念：无论是“规范”、“最后”、“终极”等等不同命名方

式，皮尔斯的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就在表明他有意识

为“无限衍义”这一问题寻找出路。
从思想符号到解释项三分，反映的是皮尔斯对

解释项这一术语的演变与推进。这一演变主要受到

如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皮尔斯在其理论中后期对“解释项”这

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前文所述，早期皮尔斯主

要把解释项理解成为一种思想符号，而后期他则主

要认为解释项是符号对符号接受者所产生的一种效

力（ｅｆｆｅｃｔ），他常常将其称为“适合意指效力”（ｐｒｏｐ－
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ＣＰ　５．４７３），并且强调这是“符

号过程对解释者产生了某种至关重要的效力……”
（ＣＰ　５．４８４）。

在此处，效力应当在广义上进行理解，它可以是

符号对符号接收者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作用力，如我

们听到音乐所产生的诸种感触，也可以是符号接受

者对符号本身所产生的一种近似生理意义上的条件

反射，如对口令“放下武器”这一符号所做出的直接

反应（ＣＰ　５．５３７）。解释项作为效力，与皮尔斯晚年

发展出来的一套成熟的“实效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理论紧密相关的。皮尔斯实效主义最核心的论断即

是：“某个对象的效力就是我们关于该这一对象的概

念的全部。”［７］１３２简 言 之，某 个 事 物 所 产 生 的 诸 种 效

力，就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有关该事物的全部意义，

我们只能通过事物所产生的效力来了解它的意义。
同样，我们所了解到的符号意义，也即符号对我们所

产生的诸种效力；并且，既然是效力，那么就要分强

与弱；因此解释项也就有了不同的三分类型。
其次，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皮尔斯符号学基础

的符号现象学进一步完善，将解释项理论包含到其

符号现象学框架之中。根据皮尔斯符号现象原则，
任何事物都归入三种普遍范畴之中。逻辑可以分为

一元（ｍｏｎａｄ）、二元（ｄｙａｄ）与三元（ｔｒｉａｄ）；形而上学

可以分为 品 质（ｑｕａｌｉｔｙ），事 实（ｆａｃｔ）与 法 则（ｆａｃｔ）；
现象学可以分为第一性（ｆｉｒｓｔｎｅｓｓ），第二性（ｓｅｃｏｎｄ－
ｎｅｓｓ）与第三性（ｔｈｉｒｄｎｅｓｓ）［８］７。

同样，这种三分思想贯穿于其符号学理论之中，
他所谓的符号“三分法”（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ｙ）就变成其建构

其整个符号学体系的主导方法论：符号必须处在符

号、对象与解释项所组成的三元关系之中；符号又可

以根据这三元关系之各个部分，分为不同的三类符

号。由此，解释项也可以分为“直接解释项”（ｉｍｍｅ－
ｄ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动 力 解 释 项”（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ｎｔ）与“最 终 解 释 项”（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三

个类型 。
三、无限衍义的最终归属：最终解释项的提出及

其理论意义

如前文所述，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三分，是皮尔

斯晚年对其无限衍义学说乃至其符号学理论所做出

的重要推进。此时，符号过程就已不再是无限衍义，
没有终点的旅程，这个终点即为皮尔斯所谓“终极解

释项”。为此，下文在简要介绍前两种解释项后，着

重考察最终解释项，并说明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直接解释项，可以被理解为符号 潜 在 的、

可能会发生的效力。如皮尔斯自己的解释，它完全

无关于符号对解释者所造成的任何实际效力，它仅

仅是指一 个 可 能 性（ＣＰ　８．３１５）。这 一 概 念 如 同 第

一性之品质的概念，可以被视为符号本质上具有的

一种“完全不可拆分的效力”，而这种效力也仅仅是

一种可能性，即“不能拆分的原始整体中的、与直接

性相关的可能效力”［２］４７。
简言之，作为第一性的直接解释项，是符号被解

释之前直接呈现出来的诸种感觉范畴，这是获义活

动的开始，也是解释的基础。如皮尔斯所述，它是任

何符号在被 实 际 解 释 之 前，必 须 具 备 可 解 释 性（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Ｐ　８．３１５）。因此，直接解释项可以

被理解成是一种“被解释的可能性或倾向”。
其次，动力解释项是符号所产生的，并作用于符

号 解 释 者 一 种 直 接 效 力 或 实 际 效 力（ＣＰ　４．５３５），

·０４１·



“它是任何心灵对一个符号所产生的任何一种解释”
（ＣＰ　８．３１５）。它属于一个第二性的概念，因此动力

解释项的产物即为行为、事件或者单独所产生的观

念等［２］４７－４８。应当 指 出 的 是，动 力 解 释 项 是 三 类 解

释项中唯一能够产生实际效力的解释项。
第三类解释项，也即皮尔斯对解释项或符号衍

义之最终归宿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他试图要解决的

问题是，无 限 衍 义 的 极 限 也 即 它 所 谓 的“最 终 解 释

项”究竟是何物；换言之，符号的终极意义究竟在哪

里得以形成。为此，皮尔斯认为最终解释项就是符

号对解释者 所 产 生 的 一 种 规 则 式（ｒｕｌｅ－ｌｉｋｅ）或 法

则式（ｌａｗ－ｌｉｋｅ）的效力［２］４６。“符号的最终效力（ｕｌ－
ｔｉｍ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正式由于它是符号特征所预期的，或

注定会有的一种效力，因此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一种

习惯本质或形式本质”［２］４７。由此，最终解释项就属

于一个第三性范畴，其产物为法则、习惯、性情与规

律性等。
那么这种法则或者规则是如何形成的？皮尔斯

指 出，最 终 解 释 项 是 一 个 符 号 对 相 关 探 究 社 群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在 长 期 而 成 功 的 探 究 历 程

之中将会 造 成 的 效 力（ＣＰ　８．８１４）。而 探 究 社 群 则

是由一群探究者所组成，他们不急利害得失，为了真

相本身而最求真相，他们使用自我修正的科学方法，
对相关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皮尔斯相信，他们最

后会得到一个一致同意的终极意见（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ｏｐｉｎ－
ｉｏｎ）。在这种 理 想 的 环 境 中，他 们 对 与 符 号 所 做 的

解释，将会是最终的、终极的、唯一为真的解释。由

此，符号在探究社群中对探究者造成的效力，也即最

终解释项，同时它也将会是符号的终极意义，或者说

是最终的，且唯一为真的效力。正如下文所述：

　　 这种“前 一 个 再 现 后 一 个”的 无 止 境 再 现

系列，可能会在其极限之处存在着一个“绝对对

象”（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ｏｂｊｅｃｔ）。再现的意义也只不过是

一个再现。事实上，意义只不过被认为 是 像 被

脱去了不相干的衣物的再现本身一 样。然 而，
衣物不可能被完全脱去，它只是为某物变得更

加透明（ｄｉａｐｈａｎｏｕｓ）一 些。因 此，这 里 存 在 着

一种 无 限 的 回 归（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最 后，
解释项只不过是另一种再现，而真相的火炬传

递到后一种再现之中；而这种再现同样也具有

解释项。瞧，这又是一个无限系列。［２］４９

因此，符号衍义的根本作用，在于使符号解释者

在一次次衍义中不停地探索符号所再现之真相，或

符号所代表的最本真含义。每一次衍义过程，符号

解释者都会向真相靠近一步，或曰使符号变得“更加

透明”一 些。这 一 判 断 与 皮 尔 斯 一 直 所 坚 持 的“真

相”（ｔｒｕｔｈ）说 是 连 贯 的。皮 尔 斯 认 为：“符 号 的 目

的———即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带入到表达之

中”（ＣＰ　２．４４）。而 后，他 将 这 一 观 点 进 一 步 表 述

为：“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

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

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

……存在世界的‘圆极’也就是说是世界的每一个部

分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

而是完整的，它 是 每 个 符 号 的 最 终 解 释 项。”［２］２５８由

引文可知：皮尔斯认为“真相”就是符号衍义之最终

解释项，这实际上是从符号学的角度解释了人对真

相的探究必然为社群的行为。最终解释项实际上即

为符号解释社群对该符号的意义所确定的一套解释

规则。因此，作为可表达真相之符号的最终解释项

必然会衍义到社群之中：“有关‘实在’这一概念的起

源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包含于社群的概念之中的；社
群没有明确 的 界 线，并 且 能 够 使 知 识 明 确 地 增 加”
（ＣＰ　５．３１１）。

皮尔斯充分相信作为解释者的人在符号中探寻

真相的能力，也即人对符号的衍义能力与解释能力。
既然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符号构成的，并且“人本

身就是符号”，“一切思想都是通过符号才能够进表

达”；因此，说到底，人探寻符号之意义，实则上就是

为了探寻真相，他认为，人的心灵与真相天生就有一

种亲近性（ＣＰ　７．２２０），而思想属于一种符号的本质

（ＣＰ．５．５５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能够

找出思想的正确方法并且坚持探寻出那些符号转化

的正确方式，那么真相则只不过就是我们对这种方

法的坚持探寻而最终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最后结果”
（ＣＰ　５．５５３）。而人对真相或最终解释 项 目 的 追 寻，
则不得不依靠社群的力量。社群不仅是人探究符号

所再现之真相所需的前提，更是必然结果。因为根

据皮尔斯的解释，人一旦探究符号所传达之真相，就
必然与整个社群连接起来，必然与人和人之间的思

想结合起来；“在 人 类 思 想 史 中 存 在 着 一 种 普 遍 漂

移，它将会把思想导向到一种普遍认同或一种普遍

一致之中”（ＣＰ　８．１２）。因此，人对符号意义的衍义

和追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还必然是一种社会行

为。
同样，解释者对该符号的解释或推衍原则也必

然会建立在社群原则之上的。皮尔斯反复强调，“社
会原则是内 在 地 植 根 于 逻 辑 之 中 的”（ＣＰ　５．３５４）；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推断命题之真确性的那些逻辑

规则在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同时，“有关推断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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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则即为推断的法则，而科学心智的符号必然会

超越其他一切条件，让其自身来推断。因此，推衍关

系（ｉｌ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是首要的且重要的符号学关系”
（ＣＰ　２．４４）。既 然 推 衍 关 系 是 最 重 要 的 符 号 关 系，
而推衍关系的规则又是建立在社会原则之上的。因

此，最终解释项探的探究不仅需要社群，而且探究者

进行符号衍义的原则也必然是基于社群的：

　　逻辑性无情地要求我们的兴趣不应当有所

限制；它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命运面前停步，它们

必须拥抱整个社群。同样，这种社群也 不 可 以

是有限的，它必须延伸至人类的所有种族，而我

们与 他 们 形 成 了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心 智 关 系。
（ＣＰ．２．６５４）
所以，任何一个符号过程，都存在着从直接解释

项，到动力解释项，直至最终解释项这一循序渐进的

过程。而在某次具体的符号过程中，符号的最终意

义确立于探究社群经由长期探索而得以形成的习惯

或者规则。换言之，任何符号衍义到最后都成为一

个型符，其意义的解释需要社群的解释习惯或解释

法则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习惯或法则可能遇到新

的经验或新的语境，由此，这种确定的意义或习惯又

因为怀疑而成为新的符号，促使探究探寻新的解释

项，再次确定新的习惯，如此无穷下去，从而比较在

无限未来获得有关此符号的真相。
综上，皮尔斯通过“最终解释项”这一概念就把

符号意义最 终 归 属 安 置 在 他 所 谓 的 探 究 社 群 之 中

了。皮尔斯后期对最终解释项的讨论并非是对其早

期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对其解释项理论的补强，并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实在的符号衍义路径，
这为我们探究符号衍义过程之真相提供了可操作意

义，并从根 本 上 补 足 了 符 号 表 意 过 程 的 根 本 特 性。
如果说，皮尔斯早期通过思想符号理论说明，符号表

意过程的开放性、动态性与持续性；那么后期他通过

最终解释项说明，除上述特性之外，符号衍义过程在

根本上还具有社群性。
四、结语

皮尔斯无限衍义学说的演变，展现的皮尔斯符

号学特别是其解释项理论的发展路径。而这一发展

路径，则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造成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深化了皮尔斯对符号表意过程之本质

特性的认知。早期从思想符号角度去理解解释项，
进而推演出的“无限衍义”学说，说明了符号表意过

程在本质上是动力性、开放性与持续性。而皮尔斯

晚年对第三类解释项即“最终解释项”的讨论，实际

上是在进一步补充无限衍义学说：符号衍义的终点

归于探究社 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由 此，社 群

性就成了符号表意的另一大根本特性。
其次，动态、开 放 且 具 有 社 群 性 的 符 号 表 意 过

程，使得皮尔斯符号学可在处理社会交流中的符号

使用与传播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符号的意义需要

在社群中得才得以以决定，因此符号使用者之间的

交流与实践又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眼光放远一

点看，皮尔斯有关终极解释项与探究社群的断言，甚
至提早预言到了后来杜威的“大社群观”，阿佩尔的

“交流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等有关

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就并非

是一门玄远的理论，它与符号的传播与社会交流问

题紧密相关，这使其符号学理论在当代同时在符号

学、传播学等领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１］Ｐｅｉｒｃ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２］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Ｍ］．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Ｅｃｏ，Ｕｍｂｅｒｔｏ．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４］赵毅衡．符号学［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５］Ｓｈｏｒｔ，Ｔ．Ｌ．Ｐｅｉｒ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６］Ｌｉｓｚｋａ，Ｊａｍｅｓ　Ｊａｋóｂ．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７］Ｐｅｉｒｃ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ｉ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Ｖｏｌ．１［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责任编辑　海　林］

·２４１·


